
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

完善风力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 

  

发改价格[2009]1906号 

 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发展改革委、物价局： 

    为规范风电价格管理，促进风力发电产业健康持续发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可再生能源法》，决定进一步完善我委印发的《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

试行办法》（发改价格[2006]7号）有关规定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规范风电价格管理 

    （一）分资源区制定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。按风能资源状况和工程建设条件，

决定将全国分为四类风能资源区，相应制定风电标杆上网电价。具体标准见附件。 

    今后新建陆上风电项目，包括沿海地区多年平均大潮高潮线以上的潮上滩涂地区

和有固定居民的海岛地区，统一执行所在风能资源区的风电标杆上网电价。跨省区边

界的同一风电场原则上执行同一上网电价，价格标准按较高的风电标杆上网电价执行

。 

    （二）海上风电项目上网电价，今后将根据建设进程，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另

行制定。 

    （三）省级投资及能源主管部门核准的风电项目，要向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

源局备案。 

    二、继续实行风电价格费用分摊制度 

    风电上网电价在当地脱硫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以内的部分，由当地省级电网负

担；高出部分，通过全国征收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分摊解决。脱硫燃煤机组标杆上

网电价调整后，风电上网电价中由当地电网负担的部分要相应调整。 

    三、有关要求 

    （一）上述规定自2009年8月1日起实行。2009年8月1日之前核准的风电项目，上

网电价仍按原有规定执行。 

    （二）各风力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必须真实、完整地记载和保存风电项目上网交



易电量、价格和补贴金额等资料，接受有关部门监督检查。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

对风电上网电价执行和电价附加补贴结算的监管，确保风电上网电价政策执行到位。 

    附件：全国风力发电标杆上网电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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